
李双福：
关于唐东旭诉你民间借

贷纠纷一案，二审法院已审理
终结。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张
家口市中级人民法院（2017）冀
07 民 终 2015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。
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
领取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
张家口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

承德华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
司、承德华康房地产开发有限
公司兴隆县分公司：

本院受理原告姜文彬与
被告承德华康房地产有限公
司、承德华康房地产开发有限
公司兴隆县分公司、第三人兴
隆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、李园
园买卖合同纠纷一案，已经审
理终结。现依法向你方公告
送 达（2017）冀 0822 民 初 1415
号民事判决书。自公告之日
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
决书，逾期视为送达。如不服
本 判 决 ，可 在 公 告 期 满 后 15
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
本，上诉于河北省承德市中级
人民法院。逾期未上诉的，本
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。

兴隆县人民法院

承德华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
司、承德华康房地产开发有限
公司兴隆县分公司：

本院受理原告贾占海与
被告承德华康房地产开发有
限公司、承德华康房地产开发
有限公司兴隆县分公司、第三
人兴隆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、
李园园、侯伶买卖合同一案，
已经审理终结。现依法向你
方 公 告 送 达（2017）冀 0822 民
初 1422 号民事判决书。自公
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
民事判决书，逾期视为送达。
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公告期满
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
及副本，上诉于河北省承德市
中级人民法院。逾期未上诉
的，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。

兴隆县人民法院

刘丹：
本院受理的张拴龙与你

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
结。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
院（2017）冀 0184 民 初 2286 号
民事判决书，限你自公告之日
起 60 日 内 来 本 院 领 取 ，逾 期
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
可 在 公 告 期 满 后 15 日 内 ，向
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，上诉
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
法院。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
律效力。

新乐市人民法院

河北石清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:
本院受理上诉人武启斌

因与你公司承揽合同纠纷一
案已审理终结。现向你公司
公告送达河北省邢台市中级
人民法院(2017)冀 05 民终 4204
号民事裁定书,裁定书主要内
容为撒销河北省清河县人民
法院(2016)冀 0534 民初 99 号民
事裁定,本案指令河北省清河
县人民法院审理。自公告之
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文书,
逾期视为送达。
河北省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

郭伟峰：
本院受理原告赵县农村

信用联社股份有限公司诉你
及郭侃侃、李朋涛金融借款合
同纠纷一案，已审理终结。现
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(2017) 冀
0133 民 初 1195 号 民 事 判 决
书。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
本院民事二庭领取民事判决
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
本 判 决 ，可 在 公 告 期 满 后 15
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
本，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
级人民法院。逾期本判决即
发生法律效力。

赵县人民法院

张青松：
本院受理原告赵县农村

信用联社股份有限公司诉你
及郭卫亮、邢中英金融借款合
同纠纷一案，已审理终结。现
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(2017) 冀
0133 民 初 1193 号 民 事 判 决
书。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
本院民事二庭领取民事判决
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
本 判 决 ，可 在 公 告 期 满 后 15
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
本，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
级人民法院。逾期本判决即
发生法律效力。

赵县人民法院

祁国明不慎将警官证丢
失，证号为 000297，特此声明。

侯世杰不慎将人民警察
证 丢 失 ，证 号 为 053085，特 此
声明。

河北四明律师事务所不
慎将一本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
证 副 本 丢 失 ，证 号 为
21301200110458397，特此声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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